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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班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”评选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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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共创师生和谐民主的育人环境，增强学生对教师的亲切感、信任感，教师热爱学生，尊重学生，关心学生的责任意识，特制订本评选办法。
一、评选原则
班级全员参与、民主集中制原则。
二、评选时间
每学期期末进行，每学期一次。
三、参评范围
每学期在校所有教学班，班级所有任课教师（含外聘教师）。
四、评选方式
（一）按班级任课教师回避办法，教务处选派2名教师到各教学班组织进行投票选举。
（二）选举程序
1.投票 
按班级为单位，发放“班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”选票；班级全体学生在班级任课教师中选出1名教师，多选、选无课教师为废票；
2.计票 
当场唱票、计票、排名；唱票员、计票员、检票员在计票表上签名，装订，原始资料报教务处。第一名出现并列情况，进行第二轮或第三轮投票。
3.审核 
教务处负责集中审核，因违反学校管理制度造成教学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后，排名顺延为第二名，以此类推。
4.报批 
将获“班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”荣誉称号的教师名单报学校校长办公会批准。
五、奖励办法
授予“班级最受欢迎的教师”称号；在不同教学班级选票均排名第一的，颁发一本荣誉证书，证书上注明班级。
录入教师荣誉档案。



